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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政办公室

关于印发《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电动车和摩托车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电动车和摩托车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学校一届党委第44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6月4日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电动车和摩托车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师生员工人身财产安全，规范校园电动车和摩托车管理，预防和减少校园交通及消防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公安部等四部门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和《三亚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电动车和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燃油摩托车。凡在校园道路上行驶的电动车和摩托车，均应具有海南省交通管理部门发放的牌照。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校区内电动车和摩托车的登记、行驶、停放、充电及相关管理活动。

第四条  校园电动车和摩托车管理遵循“安全至上，统一管理、控制总量、减少存量、严控增量”基本原则，对进入校园的电动车和摩托车实行登记管理制度。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学校保卫处统筹电动车和摩托车管理工作，并牵头负责组织实施和修订完善相应的管理办法。

第六条  学校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各单位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做好以下工作：

（一）保卫处负责电动车和摩托车信息审核、电子通行证制作、发放工作，合理划定停车区域、制作相应标识，依据相关规定对车辆违规行为进行处置。

（二）校园内各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负责加强本单位所属人员交通和消防安全的宣传教育；对电动车、摩托车乱停乱放、电动车蓄电池进入室内充电行为进行制止、劝告和引导；配合对违规的师生员工批评教育并作出相应处理；收集和维护本单位人员车辆信息，并及时报送保卫处。

（三）后勤服务集团领导物业公司负责教师村区域的电动车和摩托车的管理和秩序维护。

第三章  车辆登记管理

第七条  校内电子通行证类型

（一）教职员工通行证，其中家庭居住校内的已婚教职员工每户可申领两辆电动车或摩托车的电子通行证；

（二）在校学生通行证；

（三）租赁及合作单位人员通行证。

第八条  在本办法发布之日前上牌的并符合办理校内电子通行证条件的车辆，须在规定期限内（另行通知）通过所在单位统一向保卫处申领电子通行证，申请人原则上仅限办理一张电子通行证。不接受校外人员申请电动车电子通行证。

第九条  所有办理电子通行证的车主需签署承诺书，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和学校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听从学校工作人员的管理，安全、文明、规范行驶和有序停放。

第十条  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牌制度，严禁通行证转让、挪用、转借、伪造。一经发现，该车辆将不允许进入校园。

第十一条  电子通行证实行有效期管理，期满后符合条件的可重新申领。电子通行证丢失、损坏的经保卫处核实信息后补发。

（一）在职教职工通行证有效期为5年；离职或已退休但居住在教师村的教职工通过物业公司向保卫处重新申领。

（二）学生通行证有效期与其学籍期限一致。

（三）租赁及合作单位人员通行证有效期与其相关合同期限一致，最长不超过3年。

第十二条  因校园人员密集，道路资源相对紧张，电子通行证办理数量将结合校园道路及停车场地实际承载量进行统筹，直至不再新增。2024年秋冬季学期开始，新入学学生的电动车和摩托车原则上不予办理电子通行证，残障等特殊需求除外。

第四章  校内行驶管理

第十三条  电动车和摩托车进出校门时自觉配合门卫管理，门卫依据工作职责有权对进出校园的电动车、摩托车检查，验证后再通行。

第十四条  以下电动车和摩托车禁止进入校园：

（一）未取得公安交警部门制发牌照的车辆;

（二）外卖送餐的车辆；

（三）无电子通行证或电子通行证过期的车辆；

（四）其他未经允许的外来车辆；

（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7761-2018》及三亚市有关规定的车辆。

第十五条  电动车和摩托车在校内行驶，严格按校园内设置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行驶，遵循靠右行驶原则，校内行驶速度控制在25km/h以内。不允许随意鸣笛，自觉配戴安全头盔、注意礼让行人，严禁超速、超载行驶，严禁酒后驾车。

第十六条  上下课高峰期，保卫处将视情形采取限时段、限区域交通管制措施，所有骑乘人应自觉接受巡逻执勤人员对通行车辆的指挥引导和管理。倡导广大师生员工在校园内不使用或尽量减少使用个人电动车和摩托车，优先选择步行、共享自行车、共享电单车等更加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共同维护学校良好道路交通环境和秩序。

第五章  停放与充电管理

第十七条  电动车和摩托车应整齐有序停放在校园指定区域内，不允许停放在室内空间、电梯间、步梯间、交通主干道、人行道，严禁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绿化带、运动场、教师村架空层等禁停区域。学生车辆请勿进入教师村停放和充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相关管理人员可进行清理挪移。

第十八条  电动车和摩托车停放在办公、教学、生活等附近区域请勿开启报警器，避免噪音干扰正常教学、办公和生活秩序等。
第十九条  电动车所有人、使用人应当自觉遵守充电安全，充电前检查充电器、插座、插头等充电设备是否完好。严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或将蓄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严禁从室内拉线至室外充电；不得在雨天进行露天充电，谨防引发触电和火灾事故。电池充满电后，应及时停止充电并移走车辆，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设备和车位。

第二十条  长期不使用的电动车和摩托车所有人应及时处理，并办理注销电子通行证手续，不得在校园内长期停放。疑似僵尸车的车辆，经公示后，无人认领的，保卫处注销其电子通行证并清理出校。

第六章  违规处理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依据相关管理制度，对所属人员使用电动车和摩托车的违规行为履行直接教育管理责任，并协同保卫处做好本单位所属人员违规行为的处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具有以下违规情形之一的，保卫处有权采取包括禁止校内使用（吊销电子通行证）、追究当事人责任、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等措施：

（一）将电动车及蓄电池带进建筑物内进行存放或充电；

（二）使用或协助他人使用虚假材料或采用欺骗手段办理电子通行证；

（三）伪造或变造及私下售卖、出租电子通行证；

（四）不服从管理强闯校门或强行入校；

（五）违规充电引发火灾隐患或事故；

（六）占用校园场地囤积电动车和摩托车用于销售；

（七）违反学校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具有以下违规情形之一的，保卫处有权进行管制，采取锁车、拖移等措施，累计达到三次违规，该车辆不允许进入校园，对拒不服从管理的车辆所有人，报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一）骑行时存在双手脱把、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曲折竞驶、超速行驶、逆向行驶、急转猛拐、违规载人等有碍交通安全的行为；

（二）不符合本规定第十七条停放要求，停车位置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三）不遵守交通规则，经过人行横道时不避让行人，不服从校园交通秩序管理人员指挥。

第二十四条  违规造成锁车的，解锁时限为一个工作日后；违规造成拖移的，取车时限为三个工作日后；情节较为严重的，将视情延长至七个工作日后解锁或取车。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和《三亚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

抄送：校领导，各二级单位党组织。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6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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